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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癌症防治工作經費配置、實施成效與相關問題探討 

 

三、近年國家癌症防治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 

(一)113 年度以前國家癌症防治計畫主要編列於基金預算，惟 114

年度公務預算大幅增編，整體經費較 113 年度法定預算成長逾 1

倍 

第四期及第五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執行期間分別為 108 至

112 年度及 113 至 119 年度，關於上開計畫預算編列，其中 108

至 110 年度公務預算編列數甚少(介於 350 萬 2 千元至 494 萬 5

千元之間)，大部分經費編列於基金預算(介於 36.21 億元至

39.43 億元之間)，111 至 113 年度均編列基金預算、未編列公

務預算，惟 114 年度公務預算案增為 40億元、基金預算案 45.73

億元(較 113 年度基金法定預算數增加 4.02 億元)，合計 85.73

億元，較 113 年度合計法定預算數 41.71 億元成長逾 1倍(詳表

2-3-1)。 

表 2-3-1  108 至 114 年度國家癌症防治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概況表 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         年度 
項目 

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

預算編列合計 
(a+b) 

3,946,248 3,656,138 3,625,683 3,827,972 3,809,153 4,171,042 8,573,038 

公務預算(a) 3,502 4,883 4,945 - - - 4,000,000 
基金預算(b) 3,942,746 3,651,255 3,620,738 3,827,972 3,809,153 4,171,042 4,573,038 

執行金額合計 
(a+b) 

3,638,734 3,180,833 2,827,394 3,402,507 3,879,112 4,041,752 - 

公務決算(a) 3,842 4,518 4,146 - - - - 
基金決算(b) 3,634,892 3,176,315 2,823,248 3,402,507 3,879,112 4,041,752 - 

說    明：1.108 至 110 年度公務預算係編列於國健署、114 年度公務預算分別編列於衛福部及
國健署；108 至 114 年度基金預算均編列於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。 

2.108 至 113 年度為法定預算數，114 年度為預算案數。 
資料來源：國健署。 

(二)114 年度國家癌症防治計畫經費以乳癌等 5 項癌症篩檢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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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最大宗，且較 113 年度法定預算數大幅增加 

進一步檢視 114 年度預算案國家癌症防治經費項目，不論

是公務預算或基金預算，均以癌症篩檢經費為最大宗，且較 113

年度法定預算數大幅增加(詳表 2-3-2)，其中子宮頸癌、乳癌及

大腸癌分別由 9.8 億元、11.21 億元、3.65 億元，各增為 24.11

億元、22.88 億元、9.73 億元，均成長逾 1 倍，主要係 114 年

擴大辦理癌症篩檢服務，包括新增或擴大癌症篩檢服務對象及

提高篩檢補助費用等，如：國健署從 113 年 8 月起試辦胃幽門

桿菌篩檢計畫，45至 74 歲民眾可終生接受 1次糞便抗原檢驗。 

表 2-3-2  113 及 114 年度癌症篩檢經費項目及基金別一覽表  單位：新臺幣億元 

年度 
項目 

基金別 
子宮 
頸癌 

乳癌 大腸癌 口腔癌 肺癌 
胃癌 
(試辦) 

合計 

114 
預算案
(A) 

公務 14.69 11.16 5.15 1.75 0.58 － 33.33 
基金 9.42 11.72 4.58 － 4.00 0.05 29.77 
合計 24.11 22.88 9.73 1.75 4.58 0.05 63.10 

113 法
定預算
(B) 

基金 9.80 11.21 3.65 1.05 2.95 0.03 28.69 

增減數
(A-B) 

－ 14.31 11.67 6.08 0.70 1.63 0.02 34.41 

說    明：113 年度癌症篩檢法定預算數 28.69 億元全數來自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。 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國健署提供資料、114 年度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金預算案書。 


